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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試題

申論題部分：（100分）

一、請依我國民法規定，試論何人係所謂的「無意思能力人（無行為能力人）」。

（20 分）

 擬答：

（一）我國民法有關無行為能力人之規範，分述如下

1. 按民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，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為無行為能力。

2. 另按民法第 14 條第 1 項及第 15 條規定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

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，法院得因本

人、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、檢察官、主管機

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，為監護之宣告，而受監護宣告之人，無行為能力。

（二）按民法第 75 條前段及第 76 條規定，無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意思表示無效，是以，無

行為能力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，並代受意思表示，併此敘明。

二、依民法之規定，於生命權被不法侵害時，何人有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？何人

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？又請求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各為如何？

（20 分）

 擬答：

（一）按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對於支出醫療及增

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；另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

有法定扶養義務者，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據此規定，於生

命權被不法侵害時，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、及被害人

有法定扶養義務者（例如：被害人父母、配偶或小孩等）均有財產上損害賠償請

求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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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另按民法第 194 條規定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被害人之父、母、子、女及配偶，

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因此，當生命權被不法侵害時，僅

被害人之、母、子、女及配偶有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（即所謂精神慰撫金），而

在此所稱之子女亦包含胎兒在內，併予敘明。

（三）又按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規定，損害賠償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

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。因此，得請求之範圍包含所受損害及

所失利益二範圍，前者舉例而言：支出醫療費用、喪葬費用及數因系爭不法侵害

所受之額外支出之損害，即屬之，後者舉例而言：被害人之幼兒本得受被害人扶

養至成年，惟因系爭不法侵害而致被害人死亡，因此幼兒就本屬可得之扶養利益，

即為所失利益。

三、何謂自始給付不能？何謂嗣後給付不能？其法律效果各如何？（20 分）

 擬答：

（一）「自始給付不能」係指債之關係成立時，給付即屬不能。而其細分上可區分為自

始主觀不能與自始客觀不能，前者係指當債之關係成立時，該給付即任何人均不

能使債務之內容實現，舉例而言：以已經燒燬之房屋作為買賣契約之標的即屬適

例；又後者則係為當債之關係成立時，債務人因個人因素無法不能實現債務之內

容，但其他人仍可能實現債之內容，舉例而言：買賣他人之物，即屬典型之自始

主觀不能。

（二）「嗣後給付不能」係指給付不能之情事，係發生於債之關係成立後。

（三）按民法第 246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，其契約為無效。而

依司法實務及通說見解，在此所稱「不能之給付」係指自始客觀不能之情況，簡言

之，在有自始客觀不能之情事時，其法律效果為無效，倘係有自始客觀不能，或係

嗣後給付不能之情事時，則契約仍屬有效，但依債務人對於此給付不能是否可歸責

與否而異其法律效果，若可歸責於債務人者，則依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規定，債務

人須負損害賠償之責，若係不可歸責於債務人者，則債務人可依民法第 225 條第 1

項免給付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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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第 281 號判例要旨：「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

為契約標的者，其契約無效。該項所稱之「不能之給付」者，係指自始客觀不能而言，亦即依社

會通常觀念，債務人應為之給付，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之意。如僅係主觀、暫時之不能給付，自

難謂其契約為無效。」

實務見解補充

四、何謂最高限額抵押權？試舉例說明之。（20 分）

 擬答：

（一） 按民法第 88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，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

不動產為擔保，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，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

抵押權。又為免債權關係漫無限制，將有礙交易安全，因此在同條第 2 項亦明定以

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，始得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

之債權。而所謂一定法律關係，例如買賣行為即屬適例。至於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

之債權，當然包括現有及將來可能發生之債權，及因繼續性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，

自不待言。

（二）舉例而言，甲以其所有之土地設定 500 萬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給乙，作為支付甲未來

一年內向乙進貨之買賣價金，惟甲向乙進貨半年後，即終止合作關係，以此案例以

觀，即係債務人甲以其所有之不動產，在買賣關係中所發生之不特定債權，因此當

甲、乙終止合作關係，而甲不再像乙購入物品時，則最高限額抵押權數額即告確定，

即屬適例。

五、A 男與 B 女、C 女同居，同居後半年，A 與 B、C 同時舉行公開的結婚典禮。

婚後一年，A 男在一場車禍中死亡，死後留有新台幣一百萬元遺產。A 男尚有

父 D、母 E、弟弟 F。問：（一）A、B、C 之結婚效力如何？（10 分）（二）

A 之遺產由何人繼承？各繼承多少元？（10 分）

 擬答：

（一）依現行我國民法有關結婚制度係採取登記生效制，故本件 A、B、C 結婚之效力均屬

無效，論證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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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按民法第 982 條規定，結婚應以書面為之，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，並應由雙

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。是以，本條規定於 96 年修正，並於 97 年

生效，因此，有關我國結婚制度，由以往之公開儀式婚，改採現行之登記生效制，

簡言之，倘僅有公開儀式，但未辦理結婚之登記者，仍屬無效之婚姻。

2. 據此，本件 A 與 B、C 同時舉行公開的結婚典禮，但並未提其有何登記結婚之行

為，因此上開結婚之效力均屬無效，是以，自無重婚與否之問題，併此敘明。

（二）按民法第1138條規定，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下列順序定之：1.直系血親卑親屬、

2. 父母、3. 兄弟姊妹、4. 祖父母。本題中，因 A 男與 B 女、C 女之婚姻均屬無效，

因此 B 女或 C 女均非 A 男之配偶，且依上開條文推定，A 男亦無直系血親卑親屬，

故 A 男之遺產應由其父 D 男、母 E 女繼承之，且由 D 男、E 女平分甲男之遺產 100

萬元，即每人各 50 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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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法規試題

申論題部分：（100分）

一、依地政士法之規定，取得地政士資格之條件為何？試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 擬答：

（一）基本資格

地政士應精通專業法令及實務，並應依法誠信執行業務。（地士§2）

（二）積極條件

1. 中華民國國民經地政士考試及格，並領有地政士證書者，得充任地政士。本法施

行前，依法領有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證書者，仍得充任地政士。（地士§4）

2. 經地政士考試及格者，得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

地政士證書。（地士§5）

（三）消極條件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充任地政士；其已充任者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其

地政士證書：

1. 曾因業務上有詐欺、背信、侵占、偽造文書等犯罪行為，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

之裁判確定者。

2. 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者。

3.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，經撤銷考試及格資格者。

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撤銷或廢止時，應公告並通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及

地政士公會。（地士§6）

二、何謂土地徵用？其與土地徵收有何不同？試比較分析之。（25 分）

 擬答：

（一）土地徵用之意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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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因舉辦臨時性之公共工程，依法強制占用私人土地，給予補償，於使用完後，

仍將土地還給原所有權人。（土§212）

（二）茲將土地徵用與徵收之不同點分述如下

1. 性質不同

(1) 土地徵收：所有權之徵收。

(2) 土地徵用：僅使用權之徵用，並無徵收所有權。

2. 原因不同

(1) 土地徵收：興辦公共事業之需要及實施國家經濟政策。

(2) 土地徵用：舉辦臨時性之公共工程。

3. 期間不同

(1) 土地徵收：永久徵收。

(2) 土地徵用：一定期間臨時之徵用。

4. 補償不同

(1) 土地徵收：採 1 次補償，地價補償依公告土地現值，必要時得加成補償。

(2) 土地徵用：每年補償，依公告土地現值 10％計算。

三、何謂耕地租用？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，實施巿地重劃時，如何處理耕地租約？

如何補償？請分別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 擬答：

（一）意義

以自任耕作為目的，約定支付地租，使用他人之農地者，為耕地租用。前項所稱耕

地，包括漁牧。

（二）原因

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者，出租人為收回自行建築或出售作為建築使用時，

得終止租約。（平權§76）

（三）強制處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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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前項規定終止租約，實際收回耕地屆滿 1 年後，不依照使用計畫建築使用者，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得照價收買之。（平權§76）

（四）補償

1. 耕地出租人依前條規定終止租約收回耕地時，除應補償承租人為改良土地所支

付之費用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，應就申請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

值，預計土地增值稅，並按該公告土地現值減除預計土地增值稅後餘額 1/3 給

予補償。

2. 前項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，以承租人已依耕地 375 減租條例第 13 條規定以書

面通知出租人者為限。

3. 公有出租耕地終止租約時，應依照第 1 項規定補償耕地承租人。（平權§77）

四、試依平均地權條例與土地法之規定，說明土地增值稅課徵之時機、立法意旨，

並比較二法之差異。（25 分）

 擬答：

（一）土地法規定

土地增值稅照土地增值之實數額計算，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或雖無移轉而屆滿十

年時，徵收之。前項十年期間，自第一次依法規定地價之日起計算。（土§176）

（二）平均地權條例規定

土地增值稅之徵收，應依照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，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

行之。（平權§36）

（三）立法意旨

1. 土地法：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課徵增值稅，以實現國父漲價歸公之理念，另對

無移轉而屆滿十年時，課徵增值稅，為防止有人長期持有未課徵到土地增值稅。

2. 平均地權條例：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課徵增值稅，以實現國父漲價歸公之理念，

另對設定典權時，課徵預繳增值稅，防止藉假典權真移轉之情事。

（三）兩者之異同

1. 相同點：皆對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課徵增值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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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相異點

(1) 土地法對無移轉而屆滿十年時，課徵增值稅，目的為防止有人長期持有未課

徵到土地增值稅。平均地權條例無此規定。

(2) 平均地權條例對設定典權時，課徵預繳增值稅，防止藉假典權真移轉之情

事。土地法無此規定。

(3) 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為現行法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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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登記實務試題

申論題部分：（100分）

一、依土地登記規則規定，已登記之土地於申請登記時，在何種情形下得免提出其

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？試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How to Solve It

1 審題

已登記之土地於申請登記時，得免提出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之情形。

2 觀念釐清

依據土登第 3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申請登記時，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，原則應提出其所

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，故得免提出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之情形（如：公權力

的介入、無提出必要等），即屬土登第 34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例外狀況。

3 參考法條

土登 34、35。

4 口訣

法 院 收 押 未 未 代 上 抵 重 管 他  ③④①⑧⑨⑪⑤⑦⑩②⑥⑫
﹝故事：法院收押未未代上帝重管他﹞

 擬答：

已登記之土地於申請登記時，應提出之申請文件原則包括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，例

外得免提出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之情形如下：

（一）因徵收、區段徵收、撥用或照價 收 買土地之登記。

（二）因土地 重 劃或重測確定之登記。

（三）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 法院 權利移轉證書或確定判決之登記。

（四） 法院 囑託辦理他項權利塗銷登記。

（五）依法 代 位申請登記者。

（六）遺產 管 理人或遺產清理人之登記。

（七）法定地 上 權之登記。


